×××××××××××××××（建设项目名称）
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承诺书
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为推进项目的开工建设，早日建成投产，现就我公司                                      

                          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做如下承诺,我公司将严格按照承诺，保证在工程开工前提交齐全5项必备资料，并按期提交剩余承诺资料，如未按期提交齐全相关承诺资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我单位承担，并接受贵局的相关处理。
一、开工前需要提交齐全的必备资料

1.国土部门出具的土地批复或土地出让保证金缴纳凭证；(复印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2.建设单位出具施工现场具备施工条件的证明书；(原件)

   3.经开区建筑管理站认可的质量监督手续、建筑工程安全条件备案手续承诺情况说明
4.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出具的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确认书；(复印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5.盖有具备相关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公章的项目施工图纸。（原件）

二、开工前需要承诺的资料

（一）承诺在承诺书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提交齐全的资料，提交日期限于2018年 月 日之前。

1.《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一式三份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原件)；
2.建设单位无拖欠工程款的承诺书(原件)；施工单位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书；(原件) 

3.施工合同、监理合同（原件）
（二）承诺在承诺书签订后40个工作日内提交齐全的资料，提交日期限于2018年 月 日之前。

1.经施工图审查单位审查通过的审定后的施工图纸（原件，必须加盖施工审图章、设计资质章）；

2.经甘州区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事项备案表;(复印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三）承诺在承诺书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提交齐全的资料，提交日期限于2018年 月 日之前。

1.张掖市人防办公室出具的人防工程结建函（城市规划内）; (原件) 
2.规费缴纳凭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生态科技产业园内项目每平米50元，循环经济示范园、巴吉滩农产品产业园项目每平方米20元，根据2016年11月24日第三次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垃圾处理费各个园区均为每平米1.6元，根据甘州区人民政府（甘区政发〔2010〕72号文件精神））；(复印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注：1.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承诺时限，按时将缺件资料提交齐全，否则开工视为违法，我局将进行严肃查处。                          

承诺单位：

                                              承诺人：

                                            承诺时间：

温馨提示：
    1.人防易地建设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八条 人民防空工程包括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救护等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第二十二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2.建设项目在工程开工前应到相关主管部门办理消防设计备案手续。

3.建设项目在工程开工前应到相关主管部门办理抗震设防备案手续。

4.建设项目在工程开工前应到相关主管部门办理环评手续。

5.以上承诺事项如有不清楚的地方，请电话咨询：毛福英18719578851

张小龙15293609165

